报请对罪犯叶柏华减刑建议书

闽武监减[2018]616号

罪犯叶柏华，男，1991年10月3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安市，汉族，初中文化。现在武夷山监狱第六监区十八分监区服刑。

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3月3日作出（2015）安刑初字第201号刑事判决，以被告人叶柏华犯有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。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6年3月28日交付武夷山监狱执行。（刑期自2014年8月22日起至2019年2月21日止）

原判主要犯罪事实

被告人叶柏华于2014年3月28日，其怂恿他人驾驶机动车在公共场所高速冲撞，造成一人轻伤，五人轻微伤，财产损失4779元，尚未造成严重后果。

服刑期间悔改表现

罪犯叶柏华在刑罚执行期间能认罪悔罪，遵守监规，服从管教，积极参加思想、文化、职业技术教育，积极参加生产劳动，服从劳动安排，努力完成劳动定额。罪犯考核自2016年4月至2018年3月累计获考核分2490.1分。获4次表扬。

为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》第二十九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七十八条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，建议对罪犯叶柏华予以减去有期徒刑七个月。特报请你院审核裁定。

此致

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
福建省武夷山监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八年六月四日
